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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米集團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以不同投票權控制的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1810）

自願性公告
撤回中國存託憑證發行申請

小米集團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作出本公告，向本公司股東及
有意投資者提供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情況。

本公司於2018年6月7日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申請擬在中國內地發
行主板中國存託憑證（「存託憑證發行」）。目前公司集中精力於業務發展，同時擁有充足
資本，經審慎研究考量，本公司決定終止本次主板存託憑證發行。本公司已向中國證監
會遞交撤回本次主板存託憑證公開發行申請文件。該撤回申請已獲中國證監會接納。

承董事會命
小米集團
董事長
雷軍

香港，2019年8月3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雷軍先生、執行董事林斌先生；非執行董事許達來先生及 
劉芹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東升博士、唐偉章教授及王舜德先生。


